
一、在建项目出让概述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

的通知》（财税［2003］16号），在建项目是指立项建设但尚未

完工的房地产项目或其他建设项目，转让在建项目实质上是

发生了转让不动产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在建项目出

让也使不动产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发生了改变，但与转让相

比有两个不同点：一是行为主体不同，在建项目出让中参与

主体之一必定是政府，这是由土地国有制决定的；二是项目

性质不同，在建项目出让的土地性质为政府储备用地，而能

转让的在建项目必然是已取得土地使用权的。综上所述，在

建项目出让是指政府在政府储备土地上直接进行地上物建

设后，将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捆绑作为出让标的进行出

让的行为。

二、在建项目出让形成原因及主要类型

归根结底，在建项目出让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固

定资产投资和GDP的追求。在建项目出让的具体形式多种

多样，主要有以下三种常见类型：①新城开发中半公益性

质的配套：政府为培育新城区的人气，希望快速形成标志性

建筑以带动土地招商，对带有部分公益性质的配套如图书

馆、科技馆等直接建设，在引进专业机构进行经营管理时，为

解决产权问题而采用在建项目出让方式。②工业园区开发中

的通用厂房：政府为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和招商进度，缩短企

业引进和入驻的时间差，尽快形成工业产值、产生税收，直接

建设企业生产使用的通用厂房，并在出让中将土地使用权和

通用厂房捆绑进行出让。③开发园区的办公大楼：如园区原

计划由政府设立管委会管理，后因机制调整，变更为由企

业进行管理运营，原以政府储备地建设形成的管理大楼相

应地转变为企业的办公大楼，为解决产权问题而采用在建工

程出让方式。

三、在建项目出让存在的弊端

1. 因理念不同，导致投资浪费。在建项目出让属于带建

设方案的出让，因企业与政府在设计理念、选材用料等方面

不一致，若出让后继续由政府主导建设，效果可能达不到企

业预期；若由企业建设，可能会发生设计变更、进行改造，导

致投资浪费，同时在项目现场交接中难免会出现推诿扯皮的

现象。

2. 存在寻租空间，容易产生腐败。因带建设方案出让，考

虑竞得后项目开发中存在不确定性风险，竞买人范围受到了

极大限制，因此，可能以量身定制方式出让，存在寻租空间。

在建项目出让延伸了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干预，不利于资

源优化配置，因此，应尽量避免土地以在建项目方式出让。

四、在建项目出让涉税分析

要想厘清在建项目出让涉及的税费，首先要分析土地使

用权出让和在建工程转让涉及的税费。

1. 土地使用权出让涉及的税费。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62号）规定，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对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使用

权转让合同按产权转移书据征收印花税。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印发〈营业税税目注释〉（试行稿）的通知》（国税发

［1993］149号）规定，土地所有者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征

收营业税。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土地增值税纳税义

务人为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

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不是转让，不

征收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政府的法定行为，出让

金缴入国库，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因此，土地使用权出让涉及

的税费只有印花税。

2. 在建工程转让涉及的税费。根据财税［2003］16号文

件，单位和个人转让在建项目时，不管是否办理立项人和土

在建项目出让涉税浅析

【摘要】在建项目出让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同时出让的行为，其涉及的税费有别于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和在建项目转让。本文对在建项目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与在建项目转让涉及的税费进行了比较分析，

并对在建项目出让涉及的税种以及计税基数等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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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人的更名手续，其实质是发生了转让不动产所有权或

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对于转让在建项目行为应按以下办法征

收营业税：①转让已完成土地前期开发或正在进行土地前期

开发，但尚未进入施工阶段的在建项目，按“转让无形资产”

税目中“转让土地使用权”项目征收营业税。②转让已进入建

筑物施工阶段的在建项目，按“销售不动产”税目征收营业

税。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转让国有土地

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

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土地增值

税。因此，在建工程转让涉及的税费包括印花税、营业税、土

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3. 在建项目出让涉及的税费。在建项目出让涉及税费的

关键点在于对地上建筑物出让与土地使用权出让之间关系

的认定，不同的认定涉及的税种及计税基数有着重大差异，

具体如下：

（1）在建项目出让视同土地使用权出让，统一按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征税，涉及的税费只有印花税，税负最轻。

（2）在建项目出让视同在建工程转让，统一按地上建筑

物转让征税，涉及的税费包括印花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和

企业所得税，且营业税按照所得全额计征，土地增值税也按

所得全额进行清算，税负最重。

（3）在建项目出让分解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和地上建筑物

转让分别征税，涉及的税费包括印花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

和企业所得税，其中营业税、土地增值税按地上建筑物出让

所得计征、清算，与其他市场主体税负一样。按该方式征税的

前提是，能清晰区分在建项目出让所得中归属于土地使用权

的部分和地上建筑物的部分。

五、案例分析

例：政府将A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捆绑出

让，出让价款 60000万元，其中土地使用权 20000万元，地上

建筑物40000万元；土地征迁成本10000万元，地上建筑物成

本20000万元。不同认定方式下税费和税负如下：

1. 视同土地使用权出让。

印花税=（20000+40000）×0.05%=30（万元）

综合税负=30÷（20000+40000）×100%=0.05%

2. 视同在建工程转让。

印花税=（20000+40000）×0.05%=30（万元）

营业税及附加=（20000+40000）×5.6%=3360（万元）

土地增值税：①增值额=60000-30000×120%-30-3360=

20610（万元）；②增值率=20610÷39390×100%=52.33%；③土

地增值税=20610×40%-39390×5%=6274.5（万元）。

所得税=［60000-30000-（30+3360+6274.5）］×25%=

5083.875（万元）

综合税负=（30+3360+6274.5+5083.875）÷60000×100%=

24.58%

3. 分解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和地上建筑物转让。

印花税=20000×0.05%+40000×0.05%=10+20=30（万元）

营业税及附加=40000×5.6%=2240（万元）

土地增值税：①增值额=40000-20000×120%-20-2240=

13740（万元）；②增值率=13740÷26260×100%=52.33%；③土

地增值税=13740×40%-26260×5%=4183（万元）。

所得税 =［40000- 20000-（20 + 2240 + 4183）］× 25% =

3389.25（万元）

综合税负=（30+2240+4183+3389.25）÷60000×100%=

16.41%

若无法区分出让价款中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部分和地上

建筑物转让部分，则必须视同在建项目转让征税。

以上三种不同的认定方式，税负有着明显的差别。那么，

税收都缴入国库，不同税负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导向会有影响

吗？由于中央和地方存在税收分成体制，企业所得税的 60%

归中央所有，因此，不同税负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导向是会有

影响的。

六、建议

基于公平交易原则，为保证市场主体税负一致，加大政

府对土地市场干预的成本，笔者建议：

1. 除工业用地外，其他用地禁止以在建项目方式出让。

目的如下：一是划分政府与市场行为边界，政府负责土地使

用权出让，市场主体取得土地后进行开发，政府不得越界直

接在土地上进行开发后再行出让；二是堵塞漏洞，消除土地

出让中的寻租空间；三是要求政府在项目开发前做好谋划，

明确开发目的。

2. 将在建项目出让分解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和地上建筑

转让分别征税。这是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进行的分解，使

市场主体税负一致，与税法中对不同税率货物合并销售进行

分别纳税的精神是一样的。在实际操作中，如厦门市地方税

务局对2015G13在建项目的出让也是分解征税的。建议税务

机关下发文件，明确在建工程出让应缴纳的税费及计税基

础，避免出现税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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